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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关对加工贸易

企业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关对加工贸易

企业实施联网监管，是指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数据交换平台或

者其他计算机网络方式向海关报送能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物

流、生产经营等数据，海关对数据进行核对、核算，并结合

实物进行核查的一种加工贸易海关监管方式。 第三条 实施联

网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以下简称联网企业）应当具备以下

条件： （一）具有加工贸易经营资格； （二）在海关注册； 

（三）属于生产型企业。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

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加工贸易企业需要

实施联网监管的，可以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本

办法第三条规定条件的，海关应当对其实施联网监管。 第五

条 联网企业通过数据交换平台或者其他计算机网络方式向海

关报送数据前，应当进行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身份认证。 第六

条 联网企业应当将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所需进口料件、出口成

品清单及对应的商品编号报送主管海关，必要时还应当按照

海关要求提供确认商品编号所需的相关资料。 主管海关应当

根据监管需要，按照商品名称、商品编码和计量单位等条件

，将联网企业内部管理的料号级商品与电子底账备案的项号

级商品进行归并或者拆分，建立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对应关

系。 第七条 联网企业应当在料件进口、成品出口前，分别向



主管海关办理进口料件、出口成品的备案、变更手续。 联网

企业应当根据海关总署的有关规定向海关办理单耗备案、变

更手续。 第八条 海关应当根据联网企业报送备案的资料建立

电子底账，对联网企业实施电子底账管理。电子底账包括电

子账册和电子手册。 电子账册是海关以企业为单元为联网企

业建立的电子底账；实施电子账册管理的，联网企业只设立

一个电子账册。海关应当根据联网企业的生产情况和海关的

监管需要确定核销周期，按照核销周期对实行电子账册管理

的联网企业进行核销管理。 电子手册是海关以加工贸易合同

为单元为联网企业建立的电子底账；实施电子手册管理的，

联网企业的每个加工贸易合同设立一个电子手册。海关应当

根据加工贸易合同的有效期限确定核销日期，对实行电子手

册管理的联网企业进行定期核销管理。 第九条 联网企业应当

如实向海关报送加工贸易货物物流、库存、生产管理以及满

足海关监管需要的其他动态数据。 第十条 联网企业的外发加

工实行主管海关备案制。加工贸易企业开展外发加工前应当

将外发加工承接企业、货物名称和周转数量向主管海关备案

。 第十一条 海关可以采取数据核对和下厂核查等方式对联网

企业进行核查。下厂核查包括专项核查和盘点核查。 第十二

条 经主管海关批准，联网企业可以按照月度集中办理内销补

税手续；联网企业内销加工贸易货物后，应当在当月集中办

理内销补税手续。 第十三条 联网企业加工贸易货物内销后，

应当按照规定向海关缴纳缓税利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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